
附件1－1

税收优惠政策清理情况表

填报地区：（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适用地区
	政策文件及文号
	法律法规依据
	政策内容
	涉及行业
	政策出台时间
	政策开始日期
	政策截止日期
	受益对象数量
	2014年受益

金额
	累计受益金额
	清理意见
	清理

进度
	清理责任单位
	备注

	
	
	
	
	
	
	
	
	
	
	
	
	废止
	保留
	
	
	

	1
	
	
	
	
	
	
	
	
	
	
	
	
	
	
	
	

	2
	
	
	
	
	
	
	
	
	
	
	
	
	
	
	
	


填报说明：

1.适用地区。请具体说明适用的地区范围，全省（区、市），部分市、县、乡（镇），或开发区、高新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等。开发区、高新区需注明，如XXX开发区。

2.政策文件及文号。包括正式文件、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或其他。如文件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报送出台原始文件的复印件。

3.法律法规依据。是指政策出台所依据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具体条款。如“第X条第X款”，同时报送所依据内容的复印件，并就依据内容在文中进行标记。若无依据内容，写“无”。

4.政策内容。严格对照国发〔2014〕62号，填写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在报送的复印件中对具体内容中进行标记。不同的受益人（企业）、优惠方式作为一项政策。

5.涉及行业。是指优惠政策的受益行业范围。

6.政策出台时间。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政策出台时间必须与文中一致。

7.政策开始日期。是指政策开始生效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

8.政策截止日期。是指政策规定的停止执行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没有规定截止日期的填“无”。

9.受益对象数量。是指政策生效以来，实际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企业、个人纳税人截至2014年11月30日的累计户（人）数。

10.2014年受益金额。是指2014年的受益对象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1.累计受益金额。是指政策执行以来，所有受益对象截止2014年11月30日，累计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2.清理意见。依据国发〔2014〕62号文件规定和清理对照表，判断是否属于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填写废止或保留，其中拟保留的需填写保留理由和期限，同时必须在正文报告中对保留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且务必报送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的复印件，并就原始发文优惠内容和依据文件内容进行标记，否则无法审核。

13.清理进度中。凡是违法违规、国发〔2014〕62号明确严禁或坚决予以取消的，必须在验收之前全部发文废止，填写“已废止”，并填写废止发文文号及名称，同时报送发文废止文件复印件，并标记废止的内容。确需保留的填写“拟保留”。

14.清理责任单位。是指负责清理工作的具体牵头单位。

15.填报政策范围为2014年12月1日前出台实施的优惠政策。

16.表中自动编列序号。同时需在报送的该优惠政策的原始文件、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的复印件上进行相同编号，一一对应，便于核对。

17.备注。请对需补充说明事项作简要说明。
附件1－2
非税收入优惠政策清理情况表

填报地区：（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适用地区
	政策文件及文号
	法律法规依据
	政策内容
	涉及行业
	政策出台时间
	政策开始日期
	政策截止日期
	受益对象数量
	2014年受益

金额
	累计受益金额
	清理意见
	清理

进度
	清理责任单位
	备注

	
	
	
	
	
	
	
	
	
	
	
	
	废止
	保留
	
	
	

	1
	
	
	
	
	
	
	
	
	
	
	
	
	
	
	
	

	2
	
	
	
	
	
	
	
	
	
	
	
	
	
	
	
	


填报说明：

1.适用地区。请具体说明适用的地区范围，全省（区、市），部分市、县、乡（镇），或开发区、高新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等。开发区、高新区需注明，如XXX开发区。

2.政策文件及文号。包括正式文件、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或其他。如文件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报送出台原始文件的复印件。

3.法律法规依据。是指政策出台所依据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具体条款。如“第X条第X款”，同时报送所依据内容的复印件，并就依据内容在文中进行标记。若无依据内容，写“无”。

4.政策内容。严格对照国发〔2014〕62号，填写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在报送的复印件中对具体内容中进行标记。不同的受益人（企业）、优惠方式作为一项政策。

5.涉及行业。是指优惠政策的受益行业范围。

6.政策出台时间。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政策出台时间必须与文中一致。

7.政策开始日期。是指政策开始生效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

8.政策截止日期。是指政策规定的停止执行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没有规定截止日期的填“无”。

9.受益对象数量。是指实际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企业、个人累计户（人）数。

10.2014年受益金额。是指受益对象截至2014年11月30日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1.累计受益金额。是指受益对象累计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2.清理意见。依据国发〔2014〕62号文件规定和清理对照表，判断是否属于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填写废止或保留，其中拟保留的需填写保留理由和期限，同时必须在正文报告中对保留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且务必报送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的复印件，并就原始发文优惠内容和依据文件内容进行标记，否则无法审核。

13.清理进度中。凡是违法违规、国发〔2014〕62号明确严禁或坚决予以取消的，必须在验收之前全部发文废止，填写“已废止”，并填写废止发文文号及名称，同时报送发文废止文件复印件，并标记废止的内容。确需保留的填写“拟保留”。

14.清理责任单位。是指负责清理工作的具体牵头单位。

15.填报政策范围为2014年12月1日前出台实施的优惠政策。

16.表中自动编列序号。同时需在报送的该优惠政策的原始文件、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的复印件上进行相同编号，一一对应，便于核对。

17.备注。请对需补充说明事项作简要说明。
附件1－3
社会保险缴费优惠政策清理情况表

填报地区：（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适用地区
	政策文件及文号
	法律法规依据
	政策内容
	涉及行业
	政策出台时间
	政策开始日期
	政策截止日期
	受益对象数量
	2014年受益

金额
	累计受益金额
	清理意见
	清理

进度
	清理责任单位
	备注

	
	
	
	
	
	
	
	
	
	
	
	
	废止
	保留
	
	
	

	1
	
	
	
	
	
	
	
	
	
	
	
	
	
	
	
	

	2
	
	
	
	
	
	
	
	
	
	
	
	
	
	
	
	


填报说明：

1.适用地区。请具体说明适用的地区范围，全省（区、市），部分市、县、乡（镇），或开发区、高新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等。开发区、高新区需注明，如XXX开发区。

2.政策文件及文号。包括正式文件、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或其他。如文件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报送出台原始文件的复印件。

3.法律法规依据。是指政策出台所依据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具体条款。如“第X条第X款”，同时报送所依据内容的复印件，并就依据内容在文中进行标记。若无依据内容，写“无”。

4.政策内容。严格对照国发〔2014〕62号，填写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在报送的复印件中对具体内容中进行标记。不同的受益人（企业）、优惠方式作为一项政策。

5.涉及项目。是指缴费优惠政策涉及到的社会保险项目。

6.政策出台时间。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政策出台时间必须与文中一致。

7.政策开始日期。是指政策开始生效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

8.政策截止日期。是指政策规定的停止执行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没有规定截止日期的填“无”。

9.受益对象数量。是指政策生效以来，实际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企业、个人纳税人截至2014年11月30日的累计户（人）数。

10.2014年受益金额。是指2014年的受益对象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1.累计受益金额。是指政策执行以来，所有受益对象截止2014年11月30日，累计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2.清理意见。依据国发〔2014〕62号文件规定和清理对照表，判断是否属于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填写废止或保留，其中拟保留的需填写保留理由和期限，同时必须在正文报告中对保留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且务必报送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的复印件，并就原始发文优惠内容和依据文件内容进行标记，否则无法审核。

13.清理进度中。凡是违法违规、国发〔2014〕62号明确严禁或坚决予以取消的，必须在验收之前全部发文废止，填写“已废止”，并填写废止发文文号及名称，同时提供发文废止文件复印件，并标记废止的内容。确需保留的填写“拟保留”。

14.清理责任单位。是指负责清理工作的具体牵头单位。

15.填报政策范围为2014年12月1日前出台实施的优惠政策。

16.表中自动编列序号。同时需在报送的该优惠政策的原始文件、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的复印件上进行相同编号，一一对应，便于核对。

17.备注。请对需补充说明事项作简要说明。
附件1－4
财政支出优惠政策清理情况表

填报地区：（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适用地区
	政策文件及文号
	法律法规依据
	政策内容
	涉及行业
	政策出台时间
	政策开始日期
	政策截止日期
	受益对象数量
	2014年受益

金额
	累计受益金额
	清理意见
	清理

进度
	清理责任单位
	备注

	
	
	
	
	
	
	
	
	
	
	
	
	废止
	保留
	
	
	

	1
	
	
	
	
	
	
	
	
	
	
	
	
	
	
	
	

	2
	
	
	
	
	
	
	
	
	
	
	
	
	
	
	
	


填报说明：

1.适用地区。请具体说明适用的地区范围，全省（区、市），部分市、县、乡（镇），或开发区、高新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等。开发区、高新区需注明，如XXX开发区。

2.政策文件及文号。包括正式文件、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或其他。如文件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报送出台原始文件的复印件。

3.法律法规依据。是指政策出台所依据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具体条款。如“第X条第X款”，同时报送所依据内容的复印件，并就依据内容在文中进行标记。若无依据内容，写“无”。

4.政策内容。严格对照国发〔2014〕62号，填写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在报送的复印件中对具体内容中进行标记。不同的受益人（企业）、优惠方式作为一项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财政支出优惠政策。

5.涉及行业。是指优惠政策的受益行业范围。

6.政策出台时间。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政策出台时间必须与文中一致。

7.政策开始日期。是指政策开始生效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

8.政策截止日期。是指政策规定的停止执行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没有规定截止日期的填“无”。

9.受益对象数量。是指政策生效以来，实际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企业、个人纳税人截至2014年11月30日的累计户（人）数。

10.2014年受益金额。是指2014年的受益对象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1.累计受益金额。是指政策执行以来，所有受益对象截止2014年11月30日，累计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2.清理意见。依据国发〔2014〕62号文件规定和清理对照表，判断是否属于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填写废止或保留，其中拟保留的需填写保留理由和期限，同时必须在正文报告中对保留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且务必报送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的复印件，并就原始发文优惠内容和依据文件内容进行标记，否则无法审核。

13.清理进度中。凡是违法违规、国发〔2014〕62号明确严禁或坚决予以取消的，必须在验收之前全部发文废止，填写“已废止”，并填写废止发文文号及名称，同时提供发文废止文件复印件，并标记废止的内容。确需保留的填写“拟保留”。

14.清理责任单位。是指负责清理工作的具体牵头单位。

15.填报政策范围为2014年12月1日前出台实施的优惠政策。

16.表中自动编列序号。同时需在报送的该优惠政策的原始文件、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的复印件上进行相同编号，一一对应，便于核对。

17.备注。请对需补充说明事项作简要说明。
附件1－5
财政体制优惠政策清理情况表

填报地区：（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适用地区
	政策文件及文号
	法律法规依据
	政策内容
	涉及行业
	政策出台时间
	政策开始日期
	政策截止日期
	受益对象数量
	2014年受益

金额
	累计受益金额
	清理意见
	清理

进度
	清理责任单位
	备注

	
	
	
	
	
	
	
	
	
	
	
	
	废止
	保留
	
	
	

	1
	
	
	
	
	
	
	
	
	
	
	
	
	
	
	
	

	2
	
	
	
	
	
	
	
	
	
	
	
	
	
	
	
	


填报说明：

1.适用地区。请具体说明适用的地区范围，全省（区、市），部分市、县、乡（镇），或开发区、高新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等。开发区、高新区需注明，如XXX开发区。

2.政策文件及文号。包括正式文件、会议纪要等。如文件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报送出台原始文件的复印件。

3.法律法规依据。是指政策出台所依据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具体条款。如“第X条第X款”，同时报送所依据内容的复印件，并就依据内容在文中进行标记。若无依据内容，写“无”。

4.政策内容。严格对照国发〔2014〕62号，填写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在报送的复印件中对具体内容中进行标记。不同的受益人（企业）、优惠方式作为一项政策。

5.政策出台时间。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

6.政策出台时间。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政策出台时间必须与文中一致。

7.政策截止日期。是指政策规定的停止执行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没有规定截止日期的填“无”。

8.受益对象数量。是指政策生效以来，截至2014年11月30日，实际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市、县、乡级政府个数和开发区、高新区等特殊经济区域个数。县统计到乡，市统计到县，省统计到市。

9.2014年受益金额。是指2014年的受益对象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0.累计受益金额。是指政策执行以来，所有受益对象截止2014年11月30日，累计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1.清理意见。依据国发〔2014〕62号文件规定和清理对照表，判断是否属于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填写废止或保留，其中拟保留的需填写保留理由和期限，同时必须在正文报告中对保留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且务必报送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的复印件，并就原始发文优惠内容和依据文件内容进行标记，否则无法审核。

12.清理进度中。凡是违法违规、国发〔2014〕62号明确严禁或坚决予以取消的，必须在验收之前全部发文废止，填写“已废止”，并填写废止发文文号及名称，同时提供发文废止文件复印件，并标记废止的内容。确需保留的填写“拟保留”。

13.清理责任单位。是指负责清理工作的具体牵头单位。

14.填报政策范围为2014年12月1日前出台实施的优惠政策。

15.表中自动编列序号。同时需在报送的该优惠政策的原始文件、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的复印件上进行相同编号，一一对应，便于核对。

16.备注。请对需补充说明事项作简要说明。

17.本表所指财政体制优惠政策，是指在财政收入划分方面，在某个或某几个税种（含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方面，对辖区内部分地区实施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分配政策。
附件1－6
其他优惠政策清理情况表

填报地区：（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适用地区
	政策文件及文号
	法律法规依据
	政策内容
	涉及行业
	政策出台时间
	政策开始日期
	政策截止日期
	受益对象数量
	2014年受益

金额
	累计受益金额
	清理意见
	清理

进度
	清理责任单位
	备注

	
	
	
	
	
	
	
	
	
	
	
	
	废止
	保留
	
	
	

	1
	
	
	
	
	
	
	
	
	
	
	
	
	
	
	
	

	2
	
	
	
	
	
	
	
	
	
	
	
	
	
	
	
	


填报说明：

1.适用地区。请具体说明适用的地区范围，全省（区、市），部分市、县、乡（镇），或开发区、高新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等。开发区、高新区需注明，如XXX开发区。

2.政策文件及文号。包括正式文件、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或其他。如文件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报送出台原始文件的复印件。

3.法律法规依据。是指政策出台所依据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具体条款。如“第X条第X款”，同时报送所依据内容的复印件，并就依据内容在文中进行标记。若无依据内容，写“无”。

4.政策内容。严格对照国发〔2014〕62号，填写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在报送的复印件中对具体内容中进行标记。不同的受益人（企业）、优惠方式作为一项政策。

5.涉及行业。是指优惠政策的受益行业范围。

6.政策出台时间。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政策出台时间必须与文中一致。

7.政策开始日期。是指政策开始生效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

8.政策截止日期。是指政策规定的停止执行日期，请具体填写到年、月、日，没有规定截止日期的填“无”。

9.受益对象数量。是指政策生效以来，实际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企业、个人纳税人截至2014年11月30日的累计户（人）数。

10.2014年受益金额。是指2014年的受益对象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1.累计受益金额。是指政策执行以来，所有受益对象截止2014年11月30日，累计享受到的优惠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12.清理意见。依据国发〔2014〕62号文件规定和清理对照表，判断是否属于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填写废止或保留，其中拟保留的需填写保留理由和期限，同时必须在正文报告中对保留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且务必报送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的复印件，并就原始发文优惠内容和依据文件内容进行标记，否则无法审核。

13.清理进度中。凡是违法违规、国发〔2014〕62号明确严禁或坚决予以取消的，必须在验收之前全部发文废止，填写“已废止”，并填写废止发文文号及名称，同时提供发文废止文件复印件，并标记废止的内容。确需保留的填写“拟保留”。

14.清理责任单位。是指负责清理工作的具体牵头单位。

15.填报政策范围为2014年12月1日前出台实施的优惠政策。

16.表中自动编列序号。同时需在报送的该优惠政策的原始文件、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的复印件上进行相同编号，一一对应，便于核对。

17.备注。请对需补充说明事项作简要说明。

18.本表所指其他优惠政策，是税收、非税收入、社保缴费、财政支出、财政体制优惠政策外的其他优惠政策。

附件2
税收等优惠政策清理情况汇总表
填报地区：（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地区
	分类
	1. 直接清理的优惠政策
	2. 确需保留的优惠政策
	备注

	
	
	序号
	小计
	可直接清理的

政策文件及文号
	政策

内容
	发文废止文号
	序号
	小计
	确实需要保留的政策及文号
	政策

内容
	是否报送原始发文复印件
	是否报送依据发文复印件
	是否在正文报告中提出保留的充分理由和建议执行期限
	

	XX市
	
	
	XXX
	
	
	
	
	
	
	
	
	
	
	

	市本级
	
	
	XXX
	
	
	
	
	
	
	
	
	
	
	

	
	税收
	1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是/否
	是/否
	是/否
	

	
	
	……
	……
	……
	……
	……
	……
	……
	……
	……
	……
	……
	……
	

	
	非税
	1
	XXX
	
	
	
	
	
	
	
	
	
	
	

	
	
	……
	……
	
	
	
	
	
	
	
	
	
	
	

	
	社会保险费
	1
	XXX
	
	
	
	
	
	
	
	
	
	
	

	
	
	……
	……
	
	
	
	
	
	
	
	
	
	
	

	
	财政支出
	1
	XXX
	
	
	
	
	
	
	
	
	
	
	

	
	
	……
	……
	
	
	
	
	
	
	
	
	
	
	

	
	财政体制
	1
	XXX
	
	
	
	
	
	
	
	
	
	
	

	
	
	……
	……
	
	
	
	
	
	
	
	
	
	
	

	
	其他
	1
	XXX
	
	
	
	
	
	
	
	
	
	
	

	
	
	……
	……
	
	
	
	
	
	
	
	
	
	
	

	XX县
	
	
	
	
	
	
	
	
	
	
	
	
	
	

	
	税收
	
	
	
	
	
	
	
	
	
	
	
	
	

	
	
	
	
	
	
	
	
	
	
	
	
	
	
	

	
	非税
	
	
	
	
	
	
	
	
	
	
	
	
	

	
	
	
	
	
	
	
	
	
	
	
	
	
	
	

	
	社会保险费
	
	
	
	
	
	
	
	
	
	
	
	
	

	
	
	
	
	
	
	
	
	
	
	
	
	
	
	

	
	财政支出
	
	
	
	
	
	
	
	
	
	
	
	
	

	
	
	
	
	
	
	
	
	
	
	
	
	
	
	

	
	财政体制
	
	
	
	
	
	
	
	
	
	
	
	
	

	
	
	
	
	
	
	
	
	
	
	
	
	
	
	

	
	其他
	
	
	
	
	
	
	
	
	
	
	
	
	

	……
	……
	
	
	
	
	
	
	
	
	
	
	
	
	


填表说明：

1. 此表中税收、非税、社会保险缴费、财政支出、财政体制、其他六类填写的内容必须与财政部6张报表填写内容一致，且序号一一对应，以便审核。

2. 政策文件及文号。包括正式文件、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或其他。如文件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报送出台的原始文件复印件。

3. 政策内容。严格对照国发〔2014〕62号，填写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在报送的原始文件复印件中进行标记。不同的受益人（企业）、优惠方式作为一项政策。

4. 发文废止文号。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在报送的原始发文、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的复印件上，逐一对相关内容进行标记，以便审核。

5. 确需保留的优惠政策。务必报送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的复印件，并就原始发文优惠内容和依据文件内容进行标记，否则无法审核。同时必须在正文报告中逐项逐条提出保留的充分理由和建议执行期限。

6. 为便于财政部门审核和汇总，报送的原始发文、出台时依据文件及废止文件上的所编序号必须与表中序号一一对应。

税收等优惠政策清理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
	分类
	1. 直接清理的优惠政策
	2. 确需保留的优惠政策
	备注

	
	
	序号
	小计
	可直接清理的政策文件及文号
	政策内容
	发文废止文号
	序号
	小计
	确实需要保留的政策及文号
	政策内容
	是否报送原始发文复印件
	是否报送依据发文复印件
	是否在正文报告中提出保留的充分理由和建议执行期限
	

	XXX市直单位
	
	
	XXX
	
	
	
	
	
	
	
	
	
	
	

	
	税收
	1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是/否
	是/否
	是/否
	

	
	
	……
	……
	……
	……
	……
	……
	……
	……
	……
	……
	……
	……
	

	
	非税
	1
	XXX
	
	
	
	
	
	
	
	
	
	
	

	
	
	……
	……
	
	
	
	
	
	
	
	
	
	
	

	
	社会保险费
	1
	XXX
	
	
	
	
	
	
	
	
	
	
	

	
	
	……
	……
	
	
	
	
	
	
	
	
	
	
	

	
	财政支出
	1
	XXX
	
	
	
	
	
	
	
	
	
	
	

	
	
	……
	……
	
	
	
	
	
	
	
	
	
	
	

	
	财政体制
	1
	XXX
	
	
	
	
	
	
	
	
	
	
	

	
	
	……
	……
	
	
	
	
	
	
	
	
	
	
	

	
	其他
	1
	XXX
	
	
	
	
	
	
	
	
	
	
	

	
	
	……
	……
	
	
	
	
	
	
	
	
	
	
	


填表说明：

1. 此表中税收、非税、社会保险缴费、财政支出、财政体制、其他六类填写的内容必须与财政部6张报表填写内容一致，且序号一一对应，以便审核。

2. 政策文件及文号。包括正式文件、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或其他。如文件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报送出台的原始文件复印件。

3. 政策内容。严格对照国发〔2014〕62号，填写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并在报送的原始文件复印件中进行标记。不同的受益人（企业）、优惠方式作为一项政策。

4. 发文废止文号。格式：《XXXX》（XXX〔XXX年〕XXX号），并在报送的原始发文、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的复印件上，逐一对相关内容进行标记，以便审核。

5. 确需保留的优惠政策。务必报送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的复印件，并就原始发文优惠内容和依据文件内容进行标记，否则无法审核。同时必须在正文报告中逐项逐条提出保留的充分理由和建议执行期限。

6. 为便于财政部门审核和汇总，报送的原始发文、出台时依据文件及废止文件上的所编序号必须与表中序号一一对应。
附件3
税收等优惠政策分类及清理对照表

	序号
	优惠政策类别
	国发〔2014〕62号文件意见
	处理意见
	具体要求
	基本原则
	备注

	
	一级

分类
	二级分类
	
	
	
	
	

	1
	税收优惠政策
	（1）除依据专门税收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税收管理权限外，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律不得自行制定
	直接清理
	发文废止
	全面清查，不留死角。（1）凡是对企业及其投资者（或管理者）执行的在税收、非税等收入和财政支出等方面实施的优惠政策，无论是否违法违规，无论发布主体是谁、无论以何种形式发布，都要清理出来，逐项逐条提出清理意见。（2）特别是一些政府、开发区、工业园区等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或会谈纪要以及“一事一议”形式的请示、报告和批复等进行全面梳理，确保没有遗漏。（3）单位起草并以政府名义印发或政府起草印发的税收等优惠政策视同单位或政府出台，相应的由单位或政府按原发文程序进行清理规范。（4）凡是瞒报、漏报、不报或确需保留却未说明理由的，一旦未能纳入国务院合法合规清单的，今后若再继续执行则被视为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则按照国发〔2014〕62号文件要求，依法依规追究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政策制定部门、政策执行部门主要负责人责任，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自治区财政将按照税收等优惠额度的一定比例扣减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或转移支付。
	

	
	
	（2）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各部门起草的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中规定的具体税收优惠政策。
	不得规定
	直接清理
	发文废止
	
	

	2
	非税优惠政策
	（1）对企业违规减免或缓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以优惠价格或零地价出让土地。
	严禁
	直接清理
	发文废止
	
	

	
	
	（2）以低价转让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股权以及矿产等国有资源（矿产资源处置权：含探矿权、采矿权）。
	严禁
	直接清理
	发文废止
	
	

	3
	社会保险费优惠政策
	（1）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减免或缓征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或未经国务院批准允许企业低于统一规定费率缴费。
	严禁
	直接清理
	发文废止
	
	

	
	
	（2）代企业承担社会保险缴费等经营成本、给予电价水价优惠。
	逐步加以

规范
	科学鉴别、分类处理
	（1）没有法律法规障碍，结合实际情况，确需保留的，需报请示，充分说明理由、提出政策期限建议，并依据国务院意见执行。（2）确需保留但未请示，或请示了但未被国务院批准的，一律发文废止。
	
	

	4
	财政支出优惠政策
	（1）对违法违规制定与企业及其投资者（管理者）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出政策，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
	坚决予以

取消
	直接清理
	发文废止
	
	

	
	
	（2）通过财政奖励或补贴等形式吸引其他地区企业落户本地或在本地缴纳税费。
	逐步加以

规范
	科学鉴别、分类处理
	同上面科学鉴别、分类处理的要求一致
	
	

	
	
	（3）对部分区域实施地方级财政收入全留或增量返还等。
	
	
	
	
	

	5
	财政体制优惠政策
	收入划分方面，在某个或某几个税种（含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方面，对辖区内部分地区实施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分配政策。
	
	直接清理
	发文废止
	
	

	6
	其他财税优惠政策
	除上述税收、非税收入、社保缴费、财政支出、财政体制优惠政策外的其他优惠政策
	
	科学鉴别、分类处理
	同上面科学鉴别、分类处理的要求一致
	
	


附件4
税收等优惠政策清理情况验收表
填报地区（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联系人及电话：

	地区（单位）
	分类
	税优等优惠政策数量
	属于清理范围内税优等优惠政策数量
	已废止数量
	拟保留数量
	直接清理的原始发文、依据文件和废止文件复印件是否齐全，并一一对应
	拟保留的原始发文和依据文件复印件是否齐全，并一一对应
	是否严格按照相关表格格式填写，各项填报内容是否真实完整，分类是否正确
	清理规范工作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全面
	是否建立目录清单制度，在门户网站设置专门板块，完整向社会公开
	是否建立举报制度，在门户网站设立举报专区、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广泛监督
	查询网址（门户网站）
	举报电话
	备注

	XXX市直单位小计
	
	XXX
	XXX
	XXX
	XXX
	
	
	
	
	
	
	
	
	

	
	税收
	XXX
	XXX
	XXX
	XXX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非税
	
	
	
	
	
	
	
	
	
	
	
	
	

	
	社会保险费
	
	
	
	
	
	
	
	
	
	
	
	
	

	
	财政支出
	
	
	
	
	
	
	
	
	
	
	
	
	

	
	财政体制
	
	
	
	
	
	
	
	
	
	
	
	
	

	
	其他
	
	
	
	
	
	
	
	
	
	
	
	
	


	XXX县（区）小计
	
	XXX
	XXX
	XXX
	XXX
	
	
	
	
	
	
	
	
	

	
	税收
	XXX
	XXX
	XXX
	XXX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非税
	
	
	
	
	
	
	
	
	
	
	
	
	

	
	社会保险费
	
	
	
	
	
	
	
	
	
	
	
	
	

	
	财政支出
	
	
	
	
	
	
	
	
	
	
	
	
	

	
	财政体制
	
	
	
	
	
	
	
	
	
	
	
	
	

	
	其他
	
	
	
	
	
	
	
	
	
	
	
	
	


填表说明：税收收入、非税收入、社会保险缴费、财政支出、财政体制、其他六类优惠政策数量、属于清理范围内数量、已废止数量和拟保留数量均指某地某部门的总数量。
　－2－
－1－　

